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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本报“读者来信”版刊登《小区唯一车道因

历史原因失管失修》，报道福建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怡园

西村小区车行道失管失修、对群众出行造成不便的问题。

记者从鼓楼区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怡园西村小区

东南侧道路，从凤湖路至怡山路路段长约 400 米，目前路

权仍属于福州大学，但已纳入福州市道路规划。考虑到

征迁和建设费用问题，福州市对怡园等周边地块暂无征

迁计划。待时机成熟，将结合片区征迁，由福州市财政出

资推动该道路建设。

目前，为保障小区居民出行安全，鼓楼区已筹集资

金，对怡园西村小区通道破损较为严重、存在安全隐患的

部分路面进行了沥青罩面维修（见下图）；对道路两旁的

乱拉乱牵、设置遮阳布和乱停放车辆等问题进行了清理，

并加强日常巡查监管。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后期将继

续协调福州大学对该道路进行管理修缮，待片区征迁后

移交给福州市管理。

福建福州市— —

小区车道已初步修缮
本报记者   施   钰

我们是河北邯郸市丛台区华域首座小区拆迁户。2009
年，小区住宅楼开始拆迁，开发商许诺 3 年内完成回迁。但时

至今日，小区原址已经建成商业楼（见下图），我们 48 户居民

却一直没能回迁。多年来，我们数次向政府部门反映，其间，

政府部门也提出一些方案，如 2023 年丛台区政府曾计划将环

城西路与浴新大街西北角地块出让，以供回迁，但由于该地块

并非居住、商业用地而作罢。如今，又过去了两年，回迁问题

依然没有进展，请帮助我们尽快解决。

河北邯郸市华域首座小区拆迁户   

河北邯郸市——

原址早已商业开发
48 户 16 年无法回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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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黎城县：
农 业 园 退 出 ，

数百亩耕地撂荒

山西长治市黎城县路堡村村

民反映，村里 600 多亩耕地因为农

业园项目烂尾，被撂荒 10 余年，已

不具备耕种条件。

记者日前到达该村，看到紧邻

浊漳河与旅游公路的大片土地一

片荒芜。大量耕地地面已被水泥

硬化，玻璃碴、碎砖头、黑色塑料

壳、白色泡沫塑料、鹅卵石等建筑

垃圾随处可见（见图①）。还有的

地块上，锅炉房、仓库板房等建筑

物仍未拆除。

村 民 刘 先 生 介 绍 ，2012 年 5
月，村委会先与村里 300 多户村民

签订租地合同，再把 800 多亩地租

给长治一家企业进行农业园项目

开发，租赁期为 12 年，每亩地的年

租金为 1000 元。

但多名村民反映，该项目始终

未建成。除很小面积耕种过一两

年外，绝大部分土地 10 多年都没

有耕种过，处于撂荒状态。

“直到去年，有关部门才把一

些日光大棚设施拆除。但是地面

没有改造，建筑垃圾也长期堆积，

前 段 时 间 才 运 走 一 些 ，仍 残 留 很

多。”刘先生介绍，他家共有 1.6 亩

地被租赁，从去年 5 月合同到期直

到 现 在 ，土 地 也 没 有 任 何 复 垦 的

动作。

“我们这里的土地紧靠水源，

一年能种两茬，种完小麦种玉米，

每年产量很高。”村民路先生向记

者介绍，2022 年左右，村集体曾收

回 200 亩集体土地，后来改造成高

标准农田。记者看到，在撂荒地东

侧，麦苗青青，地边立着一块“高标

准农田”的牌子。

“ 撂 荒 的 数 百 亩 土 地 和 这 块

地，原来条件都是一样的。”路先生

很痛心。

路先生向记者出示了当时村

民和村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合同

第六条写道：“如遇特殊情况，园区

难以生存，土地由甲方负责复垦。

如果甲方同意由乙方复垦，甲方支

付乙方每亩复垦费 1000 元。如果

复垦金不足由县政府负担。”

然而，刘先生、路先生等多名

村民表示，道路、水渠、地块耕土

层 都 被 破 坏 了 ，仅 靠 农 民 个 人 根

本 没 办 法 复 垦 。 刘 先 生 说 着 ，用

脚 在 地 里 随 便 蹭 了 几 下 ，就 露 出

了 灰 色 的 水 泥 层 ，他 说 ，水 泥 层

有 一 指 厚 。 一 些 地 块 里 还 留 着

当 时 搭 建 大 棚 的 石 柱 ，上 面 连 着

钢筋。

“ 这 需 要 先 挖 水 泥 ，清 走 垃

圾，再垫土、过筛，才能恢复地力。

我们普通农民清除不了啊。”多名

村 民 表 示 ，他 们 多 次 向 当 地 政 府

部 门 反 映 该 问 题 。 但 直 到 前 年 ，

企业才在少量地块上种了一些玉

米 ，但 长 出 的 玉 米 只 有 以 前 一 半

大小。“地块被破坏了，这只能是

形 式 上 的 部 分 掩 饰 ，并 没 有 进 行

真正的整改。”

“农民没有土地不行。”村民们

迫切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复垦耕地，

同时平整地块、恢复田间的引水渠

和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让他们能

早日种上粮食。

河南太康县：
河道治理超出

范围，挖坏了耕地

连续耕作近 30 年的土地，却

被取土破坏。

在河南周口市太康县高朗乡

赵寨村，望着脚下依稀可辨的被毁

青苗，村民黄万礼一阵心酸。

2024 年 12 月 5 日，他接到村干

部口头通知：县政府与兰太高速项

目部签订了土方回填合同，需要对

村里小新沟附近的滩涂取土（见图

②），用于高速公路修建。

“修路我们很支持，但没想到

挖到了自家的农田。”黄万礼说，今

年初，随着机声隆隆，他在小新沟

边耕种的 4.2 亩田地全部被毁。

“挖掘机开过来，在种着小麦、

油菜的河滩、河堤都挖了土，还向

河 东 的 田 地 里 继 续 推 进 ，挖 土 取

土。最深的地方，挖了四五米，土

地耕种层都被破坏了。”黄万礼说，

他 上 世 纪 90 年 代 便 在 这 块 地 耕

作，其中 1.5 亩已获确权。

记者近日在现场看到，因深度

开挖，小新沟赵寨村段河道拓宽，

河面较上游邻村河段形成鲜明对

比；河道以东，取土影响范围近 20
米，新形成的河堤上，取土车留下

一道道车辙，还可以看见几株被碾

倒的麦苗。

为何到连续耕作近 30 年的田

地取土？黄万礼向乡政府反映，收

到 的 回 复 是 ：涉 事 土 地 为 河 道 用

地，不是可耕地。

黄万礼无法接受，他向记者展

示了太康县政府 2017 年颁发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经营权证显

示，黄万礼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

经营 3 块土地，共计 8.99 亩，承包

期限自 1998 年 9 月至 2028 年 8 月。

其中一块土地面积 1.5 亩，性质为

基 本 农 田 ，附 带 的 地 块 示 意 图 显

示 ，这 便 是 乡 政 府 回 复 的“ 涉 事

土地”。

为何确权面积和实际耕作面

积不符？上世纪 90 年代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的黄得怀解释，当时村里

按人口平均分配田地，为了调剂余

缺、兼顾公平，约定谁家抓阄分到

1.5 亩河边好地，便可以对周边部

分滩地进行耕种。

相 似 遭 遇 不 止 黄 万 礼 一 家 。

“ 以 前 滩 地 和 基 本 农 田 间 有 条 小

路，取土过后，路没有了，路东的农

田也被毁掉了。”村民张爱真说，除

了 大 家 未 确 权 的 耕 作 滩 地 ，还 有

10 户的基本农田也被挖了。

有村民怀疑这是以河道清淤

为名过度开挖，涉嫌非法卖土。对

此，高朗乡政府回应：村民反映的

取土问题为乡里的水系连通治理

工程，乡政府是业主，施工方是县

里一家渣土公司，清淤土方在监管

下由渣土公司供应高速冲抵工程

款。“我们没有看到审批手续和公

示信息，河道取的土恐怕不只用在

高速项目，还卖到其他地方。”一名

村民透露。

“村干部说，被毁的滩地每亩

给 500 元青苗补偿。但我家确权

的土地没有了，这损失怎么算？”黄

万礼儿子黄锦峰说，因不接受补偿

方案，他家被毁地块至今一分钱也

未收到。

云南个旧市：
租 赁 到 期 ，归

还的耕地无法耕种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个旧市卡房镇马驮子村村民龙井

荣 来 信 说 ，自 己 的 耕 地 曾 经 租 赁

给 矿 业 企 业 ，但 在 租 赁 合 同 到 期

后，耕地里满是石头，且有大坑，

积水严重，无法耕种（见图③）。

据龙井荣说，红河州红苗（集

团）矿业有限公司 2012 年租用了他

和哥哥位于牛滚塘冲处的 30多亩耕

地用于堆放矿石，租期 10 年。“2022
年到期后，这家矿企负责人杨维兴

表示续租，并承诺按日支付租金，我

们并未答应，而是要求他恢复耕地

原状归还我们。但杨维兴不听，自

行决定续租，未与我们签订任何续

租协议，仅付了半年多的租金后便

停止支付。”龙井荣说，他多次催杨

维兴归还耕地并恢复原状，但杨维

兴并不理会。

无奈，龙井荣向当地有关部门

反映该问题，2024 年 11 月，卡房镇

政府组织龙井荣和矿企进行调解。

经杨维兴和龙井荣签字按手

印的调解意见书明确：一是，红河

州红苗（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杨维

兴于 2025 年 1 月 28 日前对龙井荣

的土地进行清理、平整、复垦、划定

界限等，恢复耕地至能栽种，并承

诺 给 予 龙 井 荣 有 机 肥 20 吨 。 二

是，截至 2024 年 11 月 4 日，矿企还

拖欠龙井荣 4 万多元租金。双方

约定，该地块恢复耕地后，根据占

用地块时间一并结清租金。

然而，龙井荣表示，杨维兴并

未履行承诺。

龙井荣说，除了满是矿石导致

无法耕种，他的土地还被破坏过两

次：“第一次是 2024 年 3 月，这家矿

企从我的地里拉土去覆盖别人家

地里的矿石，被我发现后阻止了。

第二次是 2024 年 12 月，乡镇工作

人员和矿企员工带着挖掘机来我

的耕地，把石头、杂草翻到土里，看

上去平整了，但更加无法耕种。乡

镇工作人员跟我说，这是为了应对

图斑整改，后面会让矿企再次给我

整理土地，请我先配合他们。”

截至记者发稿前，龙井荣的土

地仍未进行第二次整理，问题依然

没有得到解决。

（人 民 网 记 者 慎 志 远 参 与

采写）

毁坏的耕地亟待恢复
本报记者   赵   兵   郑洋洋   张文豪

当下，不少消费者消费时为了

避免踩坑，往往先到社交媒体上看

第三方测评或建议再下单。但不少

读者反映，有的测评不公正，让消费

者直接踩了坑。

这 些 不 公 正 的 测 评 ，有 的 发

布 人 甚 至 没 有 做 过 实 际 测 评 ，虚

构测评结果。这种行为会面临哪

些责任？第三方测评的边界在哪

里？如果受到测评博主夸大宣传

误 导 下 单 ，消 费 者 如 何 维 护 自 身

权益？

“测评人本应客观发布测评内

容，真实反映产品的质量、功能等。”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倩介绍，但

在实践中，个别测评博主、测评公众

号在未经实际测评且无事实依据的

情况下，发布虚假的测评信息，该行

为不仅会误导消费者，还可能侵害

相关主体的名誉权，破坏正常市场

秩序。

“某汽车制造公司与马某网络

侵 权 责 任 纠 纷 案 ”就 是 这 样 的 情

况。马某是汽车行业职业测评人，

就职于汽车测评机构。马某在其社

交平台公众号就某汽车制造公司内

部管理、经营行为、产品设计、质量

等发布不实信息，而且在未经实际

测评也无其它依据的情况下，对该

公司制造的汽车作出“跑偏”“制动

失效”“质量堪忧”等评语。该汽车

制造公司就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马某停止侵权、道歉并赔偿。

“马某作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

的汽车测评从业人员，负有较普通

消费者更高的审慎义务，在发布关

于 汽 车 测 评 的 言 论 时 ，应 客 观 公

正。在未进行实际测评且无其它依

据的情况下，马某作出关于某汽车

制造公司及其旗下产品的评论内

容，缺乏事实依据，降低公众对该产

品 的 社 会 评 价 ，侵 害 该 公 司 名 誉

权。”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马某公

开道歉并赔偿损失。

如果实际进行了测评，是否就

可以“评论自由”？

浙江杭州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给出了答案。原告“老爸评测”、被

告“小红花测评”均是民间测评机

构，在网络媒体均有大量粉丝。“小

红花测评”、陶某发布了系列文章以

及短视频、直播，指出“老爸评测”

“虚假评测、制造恐慌、误导粉丝、以

次充好，并推荐、销售违规有害产

品”等问题。“老爸评测”认为，上述

视频、文章和直播属于商业诋毁，要

求对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连带赔

偿 200 万元。

“‘小红花测评’、陶某指出关于

魔术擦的实验方法和标准有误确有

客观依据，并无断章取义、宣传渲

染、误导性解读，不构成虚假信息或

误导性信息……”杭州中院最终认

定，但“小红花测评”、陶某关于某品

牌的驱蚊喷雾等产品的测评是对商

品的片面比对，构成商业诋毁，应删

除被诉侵权信息，同时赔偿“老爸评

测 ”经 济 损 失 及 合 理 费 用 共 计 10
万元。

“商业诋毁与正当商业测评行

为的边界在于测评内容是否具有客

观依据，若缺乏客观依据的支持，则

测评行为可能逾越合理边界，构成

商业诋毁。”杭州中院法官邓兴广

说，被测评者对于他人对其产品、服

务进行的合理范围内的测评负有一

定的容忍义务，只要不是捏造、虚构

事实或进行片面、误导性测评，即使

评测措词不够严谨、有失妥当，也不

宜过分苛责。

同时，邓兴广提醒，经营者出于

竞争目的对他人进行商业评论或者

批评，尤其要善尽谨慎注意义务，若

评论超出了正常商业评价、评论范

畴，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

如果消费者受博主测评影响，

购买相关产品，却发现名不副实，如

何保障权益？测评博主是否需要承

担责任？

对此，张倩表示，消费者购买产

品发现货不对板，可以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选择退货退款等渠道

进行维权，目前，消费者直接诉测评

博主的情况还比较少。

对于测评博主来说，要综合看

博主发布测评的动机、是否与产品

生产方有合作等情况，判断测评博

主是否属于广告发布者或是产品代

言人。“如果确实是个人使用感受的

分享，对于博主的小瑕疵的表述，法

律范围内是容忍的。”张倩说，如果

是广告发布者或是广告代言人，则

要受到广告法等相关法律的约束，

对消费者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三方测评的边界在哪里
本报记者   魏哲哲

■百姓关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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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之际，不少徒步路线人气很旺，成为人们拥抱自

然的热门选择。然而，一些游客在山野徒步期间乱丢垃圾，很

煞风景。究其原因，还是部分人群缺乏环保文明意识。

每一位徒步爱好者都应自觉遵守公共道德，做到文明出

行。呼吁广大徒步爱好者坚持绿色出行，自带垃圾袋或者将

垃圾放入指定的垃圾桶，尤其是要把不可降解物如塑料、金属

等制品带走，共同维护徒步路线的清洁，做到“除了脚印什么

都别留下”。建议相关部门在热门徒步沿线增设垃圾桶，并设

置引导标识，方便游客投放垃圾，同时安排专人定期维护垃圾

桶，确保垃圾桶的正常使用。

北京东城区   赵华夏   

山野徒步应自带垃圾袋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也

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依法保护

耕地，不仅是保护农民权益，更是稳

定农业生产、端稳国家粮食安全“饭

碗”的“国之大者”。然而，一些地方

依然存在对耕地保护力度不足甚至

破坏耕地的现象。

近来，本报收到读者来信和网

友留言，反映耕地被毁问题，希望当

地有关部门保护耕地资源，维护好

农民的根本利益。

——编   者   


